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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南科技大學教師獎勵補助進修及升等申請要點 

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校教評會通過(103.06.27) 

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(103.07.01) 

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(103.08.26) 

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(103.09.02) 

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(105.11.15) 

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校教評會通過(105.11.23) 

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(106.05.09) 

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(106.05.10) 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(111.12.13) 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(111.12.21) 

一、本申請要點係依據本校執行「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」訂
定。為鼓勵教師進行與職務有關之研修，提升師資素質，增進教學績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於公告申請期程內符合申請獎勵要點之專任教師，始得申請。 

三、進修及升等申請原則如下： 

(一)進修第二專長： 

1.資格認定依據本校「專任教師進修辦法」相關規定。 

2.獎勵補助原則： 

(1)進修博士：註冊費(學分費、學雜費)核實支付，每學期至多補助金額為 30,000 元，最高
補助期限為 6 學期。  

(2)進修碩士：註冊費(學分費、學雜費)核實支付，每學期至多補助金額為 20,000 元，最高
補助期限為 4 學期。  

3.應繳文件：申請表（附件 1）、 審查表(附件 2)、註冊費(學分費、學雜費)收據正本、學生證
影本、進修學校行事曆。  

(二)進修學位： 

1.資格認定依據本校「專任教師進修辦法」相關規定。  

2.補助金額：進修博士學位者註冊費(學分費、學雜費)核實支付，每學期至多補助金額為
30,000 元(至多 6 學期)。  

3.應繳文件：申請表（附件 1）、審查表(附件 2)、註冊費(學分費、學雜費)收據正本、學生證
影本、進修學校行事曆。  

自 107 年度起，需檢附申請日前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課程之相關佐證。  

(三)升等：  

1.資格認定依據本校「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」相關規定。  

2.校外審查費：每位 3,000 元。四、本要點所列金額以新台幣（元）為單位。 

四、本要點所列金額以新台幣（元）為單位。 

五、各案件申請人應先上網登錄教師教學輔導研究服務資料庫系統，並自行列印申請表連同備妥之
應繳文件(收據均需正本)，經系(中心)、院簽核，在開學後二個月內送至人事室，俟審查通過，
簽請校長核定後，統一發放款項(不含升等)，並送交校教評會備查。申請通過升等應繳交所規定
之成果書面資料份數及電子檔案，以供教育部查核並交由本校相關單位收錄典藏。 

六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及政府有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獎勵補助教師進修案申請期限，自 105 年度起，申請案件均為當年度之進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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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支應，實際獎勵補助金額，得視本校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
整體發展獎勵補助額度調整之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，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